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石林大恒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石林通豪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等14个汽车修理厂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石林大恒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大屯村委会敬老院旁
	石林大恒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占地面积约600m2，建筑面积约700m2，建成后开展汽车维修及烤漆服务，对外洗车，预计维修保养车辆约1800车次/年，烤漆车量约720车次/年
	    喷烤漆房废气须采取过滤棉+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进行处理，处理后由15m排气筒引致楼栋屋顶北侧排放，加强对废气处理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及时更换过滤棉和活性炭，保证其处理效果。

    项目产生的维修车间清洁废水经隔油沉淀池进行处理，隔油沉淀池容积为3m3，通过污水总排口排入中大段市政污水管道，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所有危险废物必须分别装入容器内储存，应当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物。地面应做好防腐防渗处理。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对设备进行合理布局，采取吸声、消声、隔声、隔振和减振等治理措施，减轻环境噪声污染。为达到噪声排放标准要求。对高噪声作业采取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禁止夜间作业（22:00~次日6:00）。

                                                                                              

	2
	石林通豪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阿诗玛东路延长线大屯村口水泥制管厂
	石林通豪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占地面积约1300m2，建筑面积约334m2，建成后开展三类汽车维修及烤漆服务，预计维修保养车辆约2400车次/年，年喷漆车辆约360车次/年，公司无洗车业务，洗车服务依托周边洗车场。
	汽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焊接废气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低于1.0mg/m3；喷漆房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二甲苯、TVOC、TSP等污染物经有机废气处理系统（过滤棉+UV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系统）处理后经1根15m的排气筒排放

项目外排废水主要来源于洗车废水、维修车间地面清洁废水、办公区域地面清洁废水。项目区内实施雨污分流系统。

项目生产废水和生活废水进入隔油池预处理后进入化粪池沉淀，最后进入阿诗玛东路污水管网。

项目产生的噪声在经过厂房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厂界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即：昼间≤60dB(A)，夜间不进行维修，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目产生的报废汽车外壳、废金属零件等一般固废回收后出售给回收公司，维修过程中含油污抹布同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置。项目产生的化学品包装容器、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电池、废矿物油及含矿物油废物、隔油沉淀池油污、废砂纸及废旧电器件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置。



	3
	石林石鑫汽车维修中心建设项目
	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大屯村委会敬老院
	石林石鑫汽车维修中心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占地面积约300m2，建筑面积约340m2，建成后开展汽车维修及烤漆服务，不对外洗车，预计维修保养车辆约500车次/年，烤漆量约360车次/年
	喷烤漆房废气须采取过滤棉+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进行处理，处理后由15m排气筒引致楼栋屋顶北侧排放，加强对废气处理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及时更换过滤棉和活性炭，保证其处理效果。加强对打磨粉尘收集设施的管理，保证其收集效果。

项目产生的维修车间清洁废水经隔油沉淀池进行处理，隔油沉淀池容积为3m3，通过污水总排口排入中大段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

产生的生活垃圾及工作过程产生的含油抹布通过垃圾桶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项目设置专用的可外售的一般固废暂存间，本次环评提出设置一间可外售的一般固废暂存间。项目应再设置1间5m2的危险废物暂存间用于暂存项目内产生的废电瓶、废活性炭、废过滤棉等危险废物，并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对生产设备进行合理布局，设备处设置隔声、减震垫等，减少设备噪声。项目在运营过程中，加强对各种设备的管理，完善各台设备及整个生产车间的管理制度，确保各台设备正常运营，并尽量调控及分配作业时间，尽量减少高噪音设备同时进行运作。



	4
	石林骏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升级改造项目
	石林县鹿阜镇东山路盈铁加油站旁
	石林骏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建成后开展汽车维修及烤漆服务，不对外洗车，预计维修车辆约1800车次/年，烤漆量约840车次/年。
	汽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焊接废气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低于1.0mg/m3；喷漆房工作过程中产生的二甲苯、TVOC、TSP等污染物经有机废气处理系统（过滤棉+UV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系统）处理后经1根9m的排气筒排放，打磨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食堂餐饮油烟经抽油烟机处理后经排气筒排出，对项目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项目内少量的汽车尾气经空气稀释扩散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生产废水进入隔油沉淀池进行预处理；餐饮废水经餐饮隔油池处理后排入化粪池，与生活污水一同进行预处理，通过项目污水总排口排入东山路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雨水经修理厂内雨水管汇集后排入东山路市政雨水管网。

根据噪声预测结果可知，项目产生的噪声在经过厂房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项目噪声对周围敏感目标的影响能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区标准，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小。

项目产生的报废汽车外壳、废金属零件等一般固废回收后出售给回收公司，维修过程中含油污抹布同生活垃圾、化粪池污泥等委托环卫部门处置。项目产生的化学品包装容器、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旧铅蓄电池、废矿物油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置。

	5
	石林宏顺商贸有限公司汽车修理厂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大屯村委会敬老院旁
	石林宏顺商贸有限公司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占地面积为300m2，年正常保养和维修汽车总计700台次（其中喷漆440台次，无洗车服务）


	项目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汽车尾气、烧焊废气、打磨粉尘经大气稀释扩散后外排；喷漆烤漆房废气经引风机通过管道引至“双层过滤棉+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净化系统”处理后，由15m 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故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地面清洁废水和机修人员洗手废水经过隔油沉淀池及化粪池处理后满足（GB26877-2011）《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标准排入中大段市政污水管网引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维修设备均位于半封闭的厂区内，通过设置减震垫、车间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外排，且项目夜间不生产，项目厂界噪声可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因此，项目运行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固体废弃物经过统一收集，部分回收，不可回收废物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机油、废铅蓄电池、废机油格、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和隔油沉淀池池渣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废矿物油委托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固体废弃物的处置率100%。



	6
	石林县精诚汽车修理厂升级改造项目
	昆明市石林县莲花路
	石林县精诚汽车修理厂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建成后开展汽车维修及烤漆服务，不对外洗车，预计维修车辆约600车次/年，烤漆量约200车次/年。
	汽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焊接废气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喷漆房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有机废气处理系统（过滤棉+UV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系统）处理后经1根15m的排气筒排放，打磨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项目内少量的汽车尾气经空气稀释扩散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根据工程分析可知，项目外排废水主要来源于洗车废水、维修车间地面清洁废水、办公区域地面清洁废水。项目区内实施雨污分流系统。

根据噪声检测结果可知，项目产生的噪声在经过厂房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厂界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即：昼间≤60dB(A)，夜间不进行维修，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根据工程分析及影响分析可知，项目产生的报废汽车外壳、废金属零件等一般固废回收后出售给回收公司，维修过程中含油污抹布同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置。项目产生的化学品包装容器、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电池、废矿物油及含矿物油废物、隔油沉淀池油污、废砂纸及废旧电器件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置。

	7
	石林护车族汽车修理厂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临江村110号
	石林护车族汽车修理厂建设项目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占地面积1100m2，建筑面积约600m2。年正常保养和维修汽车总计700台次（其中预计喷漆300台次，洗车200台次）


	本项目运营期经营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有喷漆烤漆房废气、打磨粉尘、焊接烟尘、维修车辆汽车尾气。

项目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汽车尾气、烧焊废气、打磨粉尘经大气稀释扩散后外排；喷漆烤漆房废气经引风机通过管道引至“双层过滤棉+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净化系统”处理后，由15m 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故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地面清洁废水和机修人员洗手废水经过隔油沉淀池及化粪池处理后满足（GB26877-2011）《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标准排入阿诗玛北路市政污水管网引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维修设备均位于半封闭的厂区内，通过设置减震垫、车间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外排，且项目夜间不生产，项目厂界噪声可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因此，项目运行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固体废弃物经过统一收集，部分回收，不可回收废物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机油、废铅蓄电池、废机油格、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和隔油沉淀池池渣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废矿物油委托云南泽仁清运服务有限公司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固体废弃物的处置率100%。



	8
	石林进发汽车修理厂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小乐台旧村委会小乐台旧村
	石林进发汽车修理厂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占地面积648平方米，建成后开展汽车维修及烤漆服务，不对外洗车，预计维修车辆约1440车次/年，烤漆量约80车次/年。
	根据工程分析和影响分析可知，汽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焊接废气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喷漆房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有机废气处理系统（过滤棉+UV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系统）处理后经1根9m的排气筒排放，打磨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项目内少量的汽车尾气经空气稀释扩散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生产废水进入隔油沉淀池处理通过污水总排口排入石林大道市政污水管道，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雨水经修理厂内雨水管汇集后排入厂区外雨水沟。

根据噪声检测结果可知，项目产生的噪声在经过厂房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根据工程分析及影响分析可知，项目产生的报废汽车外壳、废金属零件等一般固废回收后出售给回收公司，维修过程中含油污抹布同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置。项目产生的化学品包装容器、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电池、废矿物油及含矿物油废物、隔油沉淀池油污、废砂纸及废旧电器件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置。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处置率100%。则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9
	石林坤泰汽车修理厂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三板桥村委会雨中堂村
	石林坤泰汽车修理厂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2800m2，建筑面积为2000m2，预计维修保养车辆约2100车次/年，烤漆量约600车次/年，不包含从事油罐车、化学品运输车等危险品运输车辆维修
	根据工程分析和影响分析可知，汽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焊接废气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喷漆房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有机废气处理系统（过滤棉+UV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系统）处理后经1根15m的排气筒排放，打磨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目内少量的汽车尾气经空气稀释扩散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生产废水进入隔油沉淀池处理后通过污水总排口排入九龙大道市政污水管道，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雨水经修理厂内雨水管汇集后排入厂区外雨水沟。

项目产生的噪声在经过厂房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根据工程分析及影响分析可知，项目产生的报废汽车外壳、废金属零件等一般固废回收后出售给回收公司，维修过程中含油污抹布同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置。项目产生的化学品包装容器、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电池、废矿物油及含矿物油废物、隔油沉淀池油污、废砂纸及废旧电器件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置。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处置率100%。则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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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林胜峰汽车修理厂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白虎山脚三角地
	石林胜峰汽车修理厂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20万元，总建筑面积800平方米，项目主要进行小型汽车修理和保养，项目年保养和维修汽车360台次，其中预计喷漆120台次，即日正常保养和维修汽车1.2台次（其中预计日喷漆0.4台次）。
	本项目运营期经营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有喷漆烤漆房废气、打磨粉尘、焊接烟尘、维修车辆汽车尾气。

项目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汽车尾气、烧焊废气、打磨粉尘经大气稀释扩散后外排；喷漆烤漆房废气经引风机通过管道引至“双层过滤棉+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净化系统”处理后，由15m 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故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地面清洁废水和机修人员洗手废水经过隔油沉淀池及化粪池处理后满足（GB26877-2011）《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标准排入白虎山脚三角地市政污水管网引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维修设备均位于半封闭的厂区内，通过设置减震垫、车间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外排，且项目夜间不生产，项目厂界噪声可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因此，项目运行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固体废弃物经过统一收集，部分回收，不可回收废物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机油、废铅蓄电池、废机油格、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和隔油沉淀池池渣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废矿物油委托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固体废弃物的处置率100%。



	11
	石林县四通汽车修理厂升级改造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三板桥村委会三板桥村
	石林县四通汽车修理厂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内容：项目占地面积约2512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43平方米，建成后开展三类汽车维修及烤漆服务，不提供洗车服务，预计维修保养车辆约2400车次/年，烤漆量约720车次/年。
	汽车维修过程中产生的焊接废气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喷漆房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有机废气处理系统（过滤棉+UV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系统）处理后经1根15m的排气筒排放，打磨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可移动式的废气净化设施净化后于厂内无组织排放，项目内少量的汽车尾气经空气稀释扩散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内废水进入厂区自建的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后，外排至市政污水管网。雨水经修理厂内雨水管汇集后排入九龙大道市政雨水管网。

根据噪声检测结果可知，项目产生的噪声在经过厂房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项目噪声对周围敏感目标的影响能够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区标准，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小。

根据工程分析及影响分析可知，项目产生的报废汽车外壳、废金属零件等一般固废回收后出售给回收公司，维修过程中含油污抹布同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置。项目产生的化学品包装容器、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废电池、废矿物油及含矿物油废物、隔油沉淀池油污、废砂纸及废旧电器件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处置。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处置率100%。则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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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林天昊汽车修理厂建设项目
	石林县滨江河西路龙园商贸城9栋
	石林天昊汽车修理厂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35万元，总建筑面积600平方米，项目主要进行小型汽车修理和保养，项目年保养和维修汽车400台次，其中预计喷漆240台次，即日正常保养和维修汽车1.4台次（其中预计日喷漆0.8台次）。
	项目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汽车尾气、烧焊废气、打磨粉尘经大气稀释扩散后外排；喷漆烤漆房废气经引风机通过管道引至“双层过滤棉+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净化系统”处理后，由15m 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故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地面清洁废水和机修人员洗手废水经过隔油沉淀池及化粪池处理后满足（GB26877-2011）《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标准排入滨江西路市政污水管网引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维修设备均位于半封闭的厂区内，通过设置减震垫、车间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外排，且项目夜间不生产，项目厂界噪声可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因此，项目运行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固体废弃物经过统一收集，部分回收，不可回收废物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机油、废铅蓄电池、废机油格、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和隔油沉淀池池渣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废矿物油委托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固体废弃物的处置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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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林县鲲鹏汽车修理厂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阿诗玛东路延长线
	石林县鲲鹏汽车修理厂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20万元，总建筑面积460平方米，项目主要进行小型汽车修理和保养，日正常保养和维修汽车8台次（其中预计喷漆3台次），无洗车服务。
	本项目运营期经营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有喷漆烤漆房废气、打磨粉尘、焊接烟尘、维修车辆汽车尾气。

项目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汽车尾气、烧焊废气、打磨粉尘经大气稀释扩散后外排；喷漆烤漆房废气经引风机通过管道引至“双层过滤棉+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净化系统”处理后，由15m 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故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地面清洁废水和机修人员洗手废水经过隔油沉淀池及化粪池处理后满足（GB26877-2011）《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标准排入阿诗玛东路延长线市政污水管网引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维修设备均位于半封闭的厂区内，通过设置减震垫、车间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外排，且项目夜间不生产，项目厂界噪声可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因此，项目运行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固体废弃物经过统一收集，部分回收，不可回收废物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机油、废铅蓄电池、废机油格、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和隔油沉淀池池渣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废矿物油委托云南东升茂泰科技环保有限公司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固体废弃物的处置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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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林鑫邦汽车修理厂建设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阿诗玛东路延长线
	石林鑫邦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云南中斯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300万元，总建筑面积800平方米，项目主要进行小型汽车修理和保养，日正常保养和维修汽车5台次（其中预计喷漆2台次），无洗车服务。
	本项目运营期经营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有喷漆烤漆房废气、打磨粉尘、焊接烟尘、维修车辆汽车尾气。

项目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汽车尾气、烧焊废气、打磨粉尘经大气稀释扩散后外排；喷漆烤漆房废气经引风机通过管道引至“双层过滤棉+UV光催化氧化+活性炭净化系统”处理后，由15m 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故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废气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地面清洁废水和机修人员洗手废水经过隔油沉淀池及化粪池处理后满足（GB26877-2011）《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表2标准排入林安街市政污水管网引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维修设备均位于半封闭的厂区内，通过设置减震垫、车间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外排，且项目夜间不生产，项目厂界噪声可达到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标准，因此，项目运行中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固体废弃物经过统一收集，部分回收，不可回收废物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废机油、废铅蓄电池、废机油格、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废过滤棉和隔油沉淀池池渣等危险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后，废矿物油委托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其他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转移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固体废弃物的处置率100%。


